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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

司法会计问题处理

【摘要】“5.15”专案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案情复杂，工作量巨大。本文介绍了该案的大致情况和特点，具体分析

了司法会计人员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对该案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金额的核查工作，并总结了其办案思路和经验，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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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年初，某单位检察技术部门五名司法会计参与

办理了“5.15”专案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该案案情复

杂，工作量巨大，司法会计人员运用专业的技术知识在短时

间内完成了技术协助任务，满足了办案部门的需求，办案成

效显著。

一、案情简介

M某，因涉嫌受贿罪于 2014年 5月被移送司法机关。经

侦查机关侦查发现，M某在其任职期间除涉嫌受贿、滥用职

权犯罪外，还对巨额财产 1476.62万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以下简称“M案”）。

C某，因涉嫌受贿罪于 2014年 5月被移送司法机关。经

侦查机关侦查发现，C某在其任职期间除涉嫌受贿、滥用职

权犯罪外，还对巨额财产 4245.51万元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

（以下简称“C案”）。

2015年 1月，侦查机关委托该单位检察技术部门对M

某、C某涉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金额的核算提供技

术协助。

二、案件特点

1. 时间紧、任务重。由于案件即将侦查终结，侦查机关要

求司法会计人员在较短时间内对M案、C案的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金额出具司法会计意见。司法会计人员审阅M案和C案

的案卷后，发现案情复杂、送检检材多，两案案卷材料达三百

多本。如何在短时间内了解案情，完成审核、检验，并出具司

法会计意见，对司法会计人员的业务水平、应变能力、沟通协

调能力等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2. 技术性强、严密性要求高。要对M案、C案中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的金额进行核算，必须对M某家庭、C某家庭的全

部财产、家庭支出、合法收入、非法收入进行统计、核对、计

算。该案涉及财务、统计、房产、证券等多方面知识，同时还要

防止遗漏有关财产、支出等内容。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

犯罪金额和全案的案情有紧密的联系，其中任何一个数据的

变化都会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金额产生影响，所以对司法

会计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证据的把握等方面都提出了很高

的要求。

三、主要做法

司法会计人员在接到侦查机关的委托后，向办案人员充

分了解案情，进行认真、仔细的检验和核实，主要采取了以下

做法：

1. 初步审查，确定具体委托事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且差

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财产来源是合法的行为。巨额财产来

源不明案犯罪金额的计算思路为犯罪嫌疑人的财产加上支

出，再减去犯罪嫌疑人能说明来源的收入。在案件受理之初，

侦查机关拟委托司法会计人员对M案、C案的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金额进行鉴定。经司法会计人员审查发现，检材中言词

证据较多，无法出具全面的鉴定意见。为了最大程度地满足

办案需求，司法会计人员与办案人员反复沟通，并向领导汇

报后，最终选择为侦查机关提供技术协助，从司法会计的视

角对M案、C案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金额进行复核和计

算，并出具司法会计工作说明。

2. 明确目标，制定详细的技术协助方案。M案、C案涉及

的检验事项多，案情复杂，为保证高效地完成工作任务，司法

会计人员接受委托后，制定了详细的检验方案，对M案、C案

的财产、支出、收入分块核算。同时根据自身工作安排和案件

特点，进行合理分工和配合，并设立司法会计会议讨论机制，

对案件中复杂的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形成统一意见。

3. 加强沟通，建立与侦查办案人员协调的机制。考虑到

侦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有可能存在证据获取不齐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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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取以往的常规方法，在对检材全面审查完毕后，再将

需要补充的检材反馈给侦查人员，则可能无法在规定的时间

内完成任务。因此，司法会计人员建立与侦查人员同步机制，

在初步审查案卷后，认为哪些需要补充证据，即将需要补充

的证据及时地反馈给侦查人员，使检材能够及时得到补充。

在初步审查时发现，M案、C案的财产中均没有计算住房公

积金，案卷中也没有调取有关单位住房公积金的资料，司法

会计人员立即通知侦查人员补充证据，将M案、C案涉及的

住房公积金列入其合法财产中进行计算，确保巨额财产来源

不明案犯罪金额核算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4. 科学转化财务资料和信息，有效协助公诉工作开展。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涉及的资金金额较大、财产种类繁多，

且有多种受贿方式并存，如赠送原始股票和古玩字画、以旧

车换新车等。如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犯罪金额的核定

形成完整、清晰的证据链条，使起诉和审判的办案人员快速

地了解全案案情，是司法会计人员和侦查人员共同面临的现

实问题。司法会计人员运用EXCEL软件详细地记录每一笔

非法收入、合法收入、合法支出，并对所有财物分门别类，进

行全面的梳理、核算和表格化处理，对运用比较复杂的会计

核算方法进行详细的说明。通过司法会计人员和侦查人员的

有效互动和沟通，使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犯罪金额的核定

形成了清晰而完整的证据链。

5. 公正、客观地审核检材，准确计算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案的犯罪金额。M案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金额为 1476.62万

元，对照侦查部门提供的金额，司法会计人员调整M某来源

不明财产 65.78 万元；C 案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金额为

4245.51万元，对照侦查部门提供的金额，司法会计人员调整

C某来源不明财产145.56万元。调整如下：

（1）全面审核和计算。对M案、C案中的数字进行全面核

对，重新计算M案、C案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金额，主要包

括：对扣押物品、现金、银行存款进行核对；对房产购买价值、

房产出售价款、利息收入、投资理财收入、家庭工资、福利收

入等进行重新核算；对部分物品价值的鉴定进行复核。

（2）结构性调整。在M案的财产测算过程中，M某交代其

在2005年4月购买某市某小区精装修商品房一套，购买价格

为 167.39万元，侦查机关将其列入M某资产中。经司法会计

人员审查发现，M某及其妻儿均证实该房屋房款系M某夫妻

支付，但该房产已于2009年过户至M某儿子名下。司法会计

人员认为，该房产应列入M某的支出之中，因为该房产已在

M某儿子名下。从物权的角度来看，该房产已不属于M某。从

主观上判断，M某并非为隐瞒其财产，而是将房产赠与其儿

子，因此应将该笔房产从M某的资产中调整至其支出中。

（3）精细核查，确保案件数据的准确性。侦查机关将某市

某小区的一个价值 15万元的车库列入M某的资产中。经司

法会计人员审查发现，该车库的所有权人系M某的儿媳，且

从目前的证据材料来看，无任何证据证明该车库的款项系M

某支付，故将其从M某的资产中剔除。另外，侦查机关在核算

M某的房产价值时，有两套房产未将契税计算在内，故调增

M某的资产9.9万元。在对M某收入的审查中发现，侦查机关

扣押物品中有一件价值3.72万元的黄金制品，该物品系刘某

送给M某的人情，M某因能说明该物品来源，故调增能说明

来源的收入金额3.72万元。

四、办案成效

在该案的办理过程中，司法会计人员为侦查机关提供了

有力的技术支持，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对M案、C案的巨

额财产来源不明金额的核查工作，为案件审理提供了精准的

数据，保证了案件在规定的时间内顺利侦查终结。侦查机关

和检察技术部门的领导对司法会计人员在此案中发挥的作

用给予了高度赞扬和肯定。

五、经验总结

1. 确立司法会计人员查办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办案

思路。在办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的过程中，对于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案的犯罪金额，现基本都是按照以下公式进行计

算：X=（K+Z）-（F+H+C）。其中：X表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罪的犯罪金额；K表示现有财产，包括扣押财产和未扣押财

产；Z表示行为人以往的所有支出；F表示行为人的犯罪金

额；H表示行为人合法收入；C表示行为人违纪等非法所得金

额。在该案的具体办理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以下几个问题：

（1）将国家工作人员个人财产和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其

他成员的财产、收入及其支出等合并计算，减去他们全部的

合法收入。在有些案件中也存在国家工作人员和与其共同生

活的家庭其他成员的财产混合的情况，这时应根据具体案情

考虑是否把其他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收入、支出等合并计

算。在C案中，司法会计人员考虑到C某的子女工作时间不

长，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出发，仍把C某的子女收入

纳入行为人合法收入中进行计算。

（2）在计算过程中遇到难以确定的情况，计算行为人合

法收入时要采取就高不就低的原则，计算支出时要采取就低

不就高的原则，即遵循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司法会计

人员在计算M案、C案涉及的收入时（主要有工资、房产收

入、人情收入等），只要犯罪嫌疑人能提供相应证据，均纳入

核算；同时按照正常理解，支出还包括行为人的日常生活消

费支出、小孩抚养费支出、人情支出等。但实际上，日常生活

支出的计算确实是很困难的，不仅控方对每一笔消费都难有

证据予以佐证，且被告人也难以提供证据证明每一笔支出的

具体金额和明确的去向。本着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办案

人员与犯罪嫌疑人M某、C某沟通并征求其同意后，采用当地

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标准乘以家庭成员人数计算其该年度

的日常消费支出。对于犯罪嫌疑人M某、C某的大额消费支

出，通过家庭成员相互印证后，也纳入合法支出予以计算。

□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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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为了便于计算犯罪金额，对于行为人的现有财产和

合法收入，一般从行为人有比较确定的收入和财产时开始计

算。在M案和C案中，行为人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合

法收入均是从他们参加工作时开始计算的。同时在计算M某

和C某的合法收入时，也考虑了投资债券、股票、房产等方面

所产生的投资收益，只要财产来源清楚，就可以从不明财产

数额中扣除。

（4）行为人现有财产包括房产、高档家具、生活用品、古

玩字画、股票、债券、银行存款等动产和不动产；行为人的支

出包括合法支出和不合法支出，即既包括日常生活、工作、学

习的耗费，也包括缴纳的罚款及向他人行贿的财物等。值得

注意的是，在计算家庭总财产时，不要将现有财产和支出简

单相加，对于行为人购买的财物如汽车、房屋等，要从现有财

产中扣除，以避免重复计算。在M案、C案中，均存在房产购

置后转让的情况，C案还存在以旧车换新车的交易行为，对

此均从现有财产中予以扣除。

（5）无论是贪污贿赂所得产生的孳息，还是不明财产产

生的孳息，对于确已查明财产来源的，不应计入不明财产的

数额，而应列入非法所得。在C案中，C某收取他人贿赂的股

票并取得了收益，应将该支股票产生的全部收益列为C某的

非法所得。

2. 涉案财物价值的确定。M案和C案中，涉案的财物种

类较多，有股票、房产、珠宝玉石、古董、字画、名贵手表、木器

制品、名酒、象牙及象牙制品、黄金及饰品、外币等。在对该类

财物价值的认定上，取证、估值等难度较大，而且目前相关法

律条文对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该类财物的“金额”确定还缺乏

详细统一的规定或司法解释，存在一定的制度漏洞。

司法会计人员结合具体案情和法律规定，主要采用以下

几种计价方法：①对于行为人收受了他人的股票，且未支付

相应的股本金，若股票已上市且已升值，其“购买”股票时的

实际价格与股本金的差价部分应该认定为受贿金额。股票升

值部分应认定为行为人违纪等非法所得金额。②对于扣押的

一般物品的价格应当以扣押物品的价格有效证明确定，不能

确定的，应根据扣押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按照下列

方法计算：对于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间价格

计算；属于国家定价的，按照国家定价计算；单位和公民的生

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物品，原则上按照购进价计算。③由金银

珠宝等制作的工艺品的价格，按照市场的零售价格计算。若

该工艺品市场流通较少，则聘请独立的资产评估师进行估

值，确定其价值。在C案中，涉及较多由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

艺品，侦查人员选择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进行估值。④外

币应当按立案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汇率中间价

进行折算。M案和C案都涉及较多外币，司法会计人员按立

案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汇率中间价作为折算汇

率。⑤对于邮票、纪念币等收藏品、纪念品的价格，按国家有

关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⑥文玩字画、名酒名表、木器制品等

物品的价值需要有相对可靠、专业的第三方机构进行鉴定和

评估。C案涉及较多名酒名表、珠宝玉石、高档木器制品等，

侦查人员均委托第三方进行价值评估。⑦若扣押的物品为旧

物品，应进行折旧费的计算，如果有疑义，也可以由物价部门

估算折旧。在C案中涉及以旧车置换新车的受贿形式，可采

用直线法计提折旧。

3.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金额认定的证据要求。巨额

财产来源不明罪情况比较复杂，对于家庭财产中能够清楚认

定来源从而能从犯罪金额中扣除的部分的证据如何把握，是

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难题。

司法会计人员在对M案和C案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金

额的认定上，严格贯彻了存疑时遵循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

则。①根据《刑事诉讼法》中的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对已经

查证属实的金额予以认定，没有查实的金额坚决不予认定；

②由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已经作出辩解并陈述了查证的

线索，在侦查机关没有查证或者查证不清楚的情况下，根据

存疑时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原则，对应当减除的部分的确定

按照“就高不就低”的方法，以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陈述的金

额为准。C案中家庭财产分为现金、银行存款、现有房产、现

有公司股票、扣押物品等。经办案人员查证，C某家庭财产的

证据有扣押清单、银行查询清单、收款收据、会计凭证、鉴定

价格以及询问笔录等。司法会计人员对M某、C某的家庭财

产、家庭收入、家庭支出、违纪非法收入、受贿所得等进行了

证据上的核实，同时也对数据进行了核对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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